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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24年 12月 12日江门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 

第六十四次主任会议通过）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 

第一条

第二条

第三条

 

第四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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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信访事项的接收 

 

第五条

5  

第六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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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

第三章  受理信访事项的办理 

 

第八条

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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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

60

30

第十条

 

第四章  不受理信访事项的办理 

 

第十一条

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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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

 

第五章  异常信访的处置 

 

第十三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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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
第十四条

第十五条

120

第十六条

第十七条

第十八条 20



 - 8 - 

第六章  信访情况综合分析 

 

第十九条  

第二十条

第二十一条

 

 

第七章  附则 

 

第二十二条


